
公 告 编 号 :⒛23o71211⒛ 9826

关于 【鑫鼎盛海鸥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】财产分配的公告

基金名称 鑫鼎盛海鸥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

基金管理人名称 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

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公告依据 《鑫鼎碲海鸥工号私募证券投资,+t金产品合同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

财产分配基准日 2023-07-05

本次财产分配金额 总分红金额为⒛ 00元

财产分配登记日,除权口 2023-07-12

本次财产分配方式 现金分配

财产分配再投口 2023-07-13

则产分配发放日 2023-07-14

财产分配对象 财产分配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份额持有人

业绩报酬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处理

业绩报酬基准日 2023-07-12

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

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⒓002]⒓ 8号 《财政部、因家税务总局关

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》,基金向基佥份额持有人分配

的基金收益,暂免征收所得税。私薯皋金是否适用请跟当地卞背税务机关确认。

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及本基金净值波动的客观囚素,在不违反本基金基金合同的前提 卜,于财产分配登记凵调

整最终的财产分配方案并届时公告。

风险提示:基金的财产分配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,但不会影晌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。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

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,但不保tL基金一定盈利,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基金的过往业绩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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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投资有风险,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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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的投资

特此公告


